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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件有误，以此件为准！

沧源佤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

关于举行《沧源佤族自治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
地价更新调整（草案）》听证会的公告

（第2 号）

根据《自然资源听证规定》及《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

证制度实施办法》规定，按照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发布的关

于举行《沧源佤族自治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更新调整（草

案）》听证会的公告（第 1号）的要求，现将《沧源佤族自治县征

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更新调整（草案）》听证会的有关事项公告

如下：

一、听证会时间和地点

听证会拟定于 2023年 9月 14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:00在沧

源佤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6楼会议室举行。

二、听证会有关参会人员名单

（一）听证主持人

杨国祥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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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听证委员（2 人）

王敬莹 县政协二级主任科员

杜 红 勐董镇人大主席团主席

（三）决策发言人

李志刚 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（四）听证监察人（2 人）

陈金强 县司法局副局长

安 宁 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

（五）听证代表（38 人）

肖永强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李云红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县信访局局长

胡江华 县人大农业农村与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

杨红梅 县发展改革局副局长

魏福金 县民政局副局长

杨东葵 县财政局二级主任科员

赵欢欢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

杨晓涛 市生态环境局沧源分局副局长

田学文 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

张艳娟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中心主任

田 宇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田国民 县水库管理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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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志琦 县农业农村局种植股股长

徐季春 县统计局统计股股长

田江勇 佤寨土产品总经理

赵培轩 班老乡人民政府副乡长

陈 域 班洪乡人民政府业务员

李如军 勐来乡人民政府副乡长

刘晓旋 勐角乡人民政府干部

李军明 糯良乡人民政府副乡长

李 俊 糯良乡人民政府村镇规划中心干部

卫 凯 单甲乡人民政府副乡长、武装部部长

田海平 单甲乡人民政府乡镇规划建设中心主任

李杨震 勐省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沙少卿 勐省镇人民政府水务中心主任

张国栋 勐省农场社区管委会主任

陈 俊 勐省农场社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

李 焱 岩帅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石健强 芒卡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赵 健 芒卡镇人民政府干部

王晓江 勐董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侬庆秋 勐董镇人民政府征收办工作人员

李海亮 勐董镇坝卡村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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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勇金 勐董镇永和社区监督委主任

鲍赛远 勐董镇永和社区村民代表

贺 平 勐董镇勐董社区支书、主任

李佳俊 勐董镇勐董社区村民代表

李建平 勐董镇白塔社区监督主任

（五）听证记录人

方立英 县自然资源局审批股工作人员

（六）听证旁听人（5 人）

李国胜 班老乡人民政府干部

肖 静 勐来乡人民政府干部

刘元华 岩帅镇人民政府干部

鲍三木到 勐董镇坝卡村芒黑组长

李 胜 勐董镇白塔社区村民代表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《沧源佤族自治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更新调整

（草案）》听证稿随本公告在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重大决策

听证网站予以公布。

（二）请听证会参会人员作好准备，按时参会（提前 10分

钟进入会场）。

附件：沧源佤族自治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更新调整

（草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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沧源佤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

2023年 9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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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沧源佤族自治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更新调整（草案）
单位：元/亩

区片

编号
区片范围描述

测算单

元（行

政区个

数）

测算面积

（公顷）

区片综合地价（元/亩）

区片

标准

其中

土地补偿

费（40%）

安置补助

费（60%）

I

勐董镇：勐董社区、龙乃、芒摆、永冷、帕良、白塔社区、刀董、永和社区、坝卡、

坝卡国有林、永冷大黑山国有林、怕良单甲大黑山国有林、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

区(刀董村)；勐省镇：永让、下班奈、勐省、满坎、和平、芒阳、回珠、农克、采石

厂、县鱼种站、石油批发、国营勐省农场果园地；芒卡镇：芒岗、莱片、芒岗国有

林、莱片国有林；单甲乡：永武、永武国有林；糯良乡：怕秋、翁不老、糯良、南

撒、坝尾、糯良国有林；勐来乡：民良、勐来；班洪乡：班洪、富公、南板、富公

国有林、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(南板)、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（班洪村）；勐

角乡：控井、勐甘、莲花塘、控角、勐卡、勐角、糯掌、乡茶场、控角国有林、勐

卡国有林、糯掌国有林、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(勐卡村)、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

区(糯掌村)。

37 68086.06 39000 15600 23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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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片

编号
区片范围描述

测算单

元（行

政区个

数）

测算面积

（公顷）

区片综合地价（元/亩）

区片

标准

其中

土地补偿

费（40%）

安置补助

费（60%）

II

勐董镇：芒回、芒回国有林、芒回煤矿、芒告大山国有林、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

区(芒回村)；岩帅镇：中贺勐、贺南、新寨、班奈、贺勐、岩帅、东勐、黄果、联合、

公曼、贺科、赛弄、团结、东米、坝岭、岩帅茶厂、水管所、中心学校、窑厂；芒

卡镇：扣勐、南景、白岩、南腊；单甲乡：单甲、单甲国有林、；糯良乡：贺岭、班

考、怕拍、贺岭国有林；勐来乡：曼来、永安、丁来、公撒、曼来国有林；班洪乡：

公坎、芒库、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(芒库)、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(公坎村)、；
班老乡：怕浪、班搞、上班老、下班老、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(上班)、；勐角乡：

翁丁、芒公、芒公国有林、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(翁丁村)、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

护区(芒公村)。

36 87095.76 32000 12800 19200

III

岩帅镇：建设、岩丙、新华、安海、安拐、昔勒、班驮；芒卡镇：湖广、焦山、海

牙；单甲乡：安也、嘎多、帕结、永改、嘎多国有林；勐来乡：拱弄、班列、英格、

班列国有林；班洪乡：班莫；班老乡：营盘、班老新寨、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(营
盘)、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(新寨)。

20 45452.57 23100 9240 13860

合计/平均综合地价 93 200634.38 32359 12944 19415


